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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(以下簡稱本局)為規範本局所轄青年創業基地

    場地使用管理，營造青年創業交流環境，帶動青年創新創業風氣，特

    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局，並得委託場地營運團隊執行。

三、本局所轄青創基地至少包含青創指揮部、安東青創基地、新明青創基

    地及社會住宅中路三號數位轉型基地，本要點所指場地係指青創基地

　　之創客空間、共同工作空間、新創團隊辦公室、教室、會議室、研討

　　室、體驗室等空間及其相關設施或設備。

四、新創團隊辦公室及共同工作空間限於進駐團隊申請，其他場地供本局

    籌劃辦理之活動使用外，各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公司、行號、團體或

　　個人為辦公空間、講習、訓練、會議、集會或展覽等相關活動，得依

　　本要點申請租用。

　　進駐團隊招募規定，由本局另訂之。

五、申請租用本場地者，應填具申請表單並檢附相關文件向營運團隊提出

    申請，有事先布置本場地之需要者，應一併提出。但當日無人申請租

    用之場地，可當日提出申請。

    前項申請經核准者，申請人應於營運團隊通知期限內，依規定簽訂契

    約並繳納場地租金；屆期未繳納者，視為放棄使用場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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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場地附屬具專業性之設備（如創客設備、直播設備）需經過本局或營

　　運團隊認證後，始得操作使用。

六、申請租用本場地方式如下：

　　(一)新創團隊獨立辦公室及共同工作空間採團隊方式申請，需經青創

　　　　基地遴選委員會審查遴選後始得進駐。

　　(二)其餘空間採預約租用制。

  　場地租金收入，應依規定解繳市庫。

七、營運團隊就本場地之租借，需與申請人訂定租賃契約書，相關場地費

　　用需依本局訂定之場地租金表約定（如附件）。

　　本局辦理之活動，免收場地租金。公務機關、學校及各青創基地合作

　　單位辦理之創新創業性質公益活動，得免收或減收場地租金。

　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之優秀進駐團隊，得免收六個月共同工作空間或新

　　創辦公室場地租金：

　　(一)一年內曾於國內外募資平台募得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創業資金。

　　(二)一年內曾獲各級政府機關、學校、上市櫃公司、中央政府或本府

　　　　捐助之財團法人主辦之創新創業競賽前三名。

　　(三)一年內曾通過本府地方型SBIR核定補助者。

　　(四)一年內曾於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「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

　　　　」所列中央或地方政府認定之國外創育機構受訓畢業者。

　　(五)一年內曾通過教育部Ustart創新創業計畫第一階段核定審查者。

　　(六)一年內曾通過經濟部新創事業獎決審者。

　　(七)一年內曾通過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決選者。

八、申請租用本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核准；已核准簽約者，得終

    止契約停止其使用，並得視情節輕重，於一年內禁止其申請:

    (一)有違反法令，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。

    (二)有損害場地或相關設施、設備之虞。

    (三)使用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。

    (四)擅自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。

    (五)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營運團隊認定不宜使用之情形。

    前項情形，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營運團隊終止契約者，已繳納

    之費用不予退還。

九、申請人因故無法於營運團隊核准之時間使用場地者，應於原核准使用

    日三日前通知營運團隊撤回申請，或申請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。

    前項情形，經核准撤回申請者，已繳納之費用無息退還；經核准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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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使用時間或場地者，已繳納之費用數額於變更後有增減時，營運團隊

    應通知申請人補繳或退還差額。

十、申請人未於營運團隊核准之時間使用場地者，除前點規定外，已繳納

    之費用不予退還。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使用者，已繳納之費用

    無息退還。

十一、本局因業務需要，有收回場地使用或調整檔期必要時，得通知申請

      人停止使用場地，並無息退還已繳納之租金相關費用。

十二、申請人使用場地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:

      (一)使用人非經本局同意，不得於本場地及館舍所屬範圍內擅自張

          貼宣傳標識。

      (二)使用人除經營運團隊事前同意外，不得私自外接本場地之電器

          設備。

      (三)使用人於本場地使用期間，所需之工作人員及相關布置、接待

          、錄音等工作事項，由使用人提供人員及自行處理。

      (四)本局就使用人於本場地使用期間內之各項物品，含自備之器材

          、設備、布置品及私人物品等，均不負保管之責。

      (五)本場地全區禁菸，違者依法檢舉申報。

十三、申請人使用本場地與相關設施或設備，應合於使用常規，並負善良

      管理人之責，如有損毀申請人應負擔修復費用，如係滅失申請人並

      應照價賠償。

      營運團隊得就毀損之設施或設備逕行修復，並向使用人請求損害賠

      償。

十四、本要點就本場地所訂之使用規範須於第七點第一項之租賃契約中規

      範，營運團隊並得視實際需求增加相關約定。

十五、申請人使用本場地與相關設施、設備完畢或依第七點規定停止使用

      時，應回復原狀；申請人未回復原狀者，營運團隊得代為履行，拆

      除物視同廢棄物處理。

十六、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，由本局定之。

2024/7/18 下午4:06 桃園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-法規內容-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青創基地使用管理要點

https://law.tycg.gov.tw/LawContent.aspx?media=print&id=GL001834 3/3


